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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一、产品概况

非医用口罩，也可称为个人防护口罩，一般是指在日常空气污染环境下，滤除颗粒物

所佩戴的、有防护功能的口罩。可分为日常防护性口罩、儿童口罩、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

呼吸器等。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俗称防尘口罩，主要用于防护粉尘、烟、雾等颗

粒污染物，常见的是 N95型口罩，它属于 KN95防护等级。日常防护型口罩则是指在日常

生活中空气污染环境下滤除颗粒物所佩戴的口罩，防护对象包括 PM2.5、PM10、花粉等

二、产业分布

在医用口罩方面，陕西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日产能分别达到 100 万和 500 万

只，这表明陕西在口罩生产方面有一定的产能基础。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陕西口罩生产产

业的发展情况，生产医用口罩的企业可能有能力或技术基础来进行非医用口罩生产，其分

布可能也会和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分布有重合之处。西安作为陕西省的重要城市，在各产业

发展中往往处于领先地位，可能是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分布较多的地方。这一推测基于陕

西医用口罩产能相关信息。

三、实施细则

1、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次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依据标准

GB/T 32610-2016《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

GB 2626-2019《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T 38880-2020《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抽样方法

3.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批次、同一规格、同一牌号的产品。

3.2 抽样方法及数量

在被抽样生产者或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表 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品种 执行标准 抽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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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品种 执行标准 抽样数量

1
口罩（防颗粒物呼

吸器）
GB 2626—2019 80 个（检验样品 40 个，备用样品 40 个）

2 日常防护型口罩 GB/T 32610—2016 60 个（检验样品 30 个，备用样品 30 个）

3 儿童口罩 GB/T38880-2020 60 个（检验样品 30 个，备用样品 30 个）

4 其他非医用口罩
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
60 个（检验样品 30 个，备用样品 30 个）

注：抽取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不足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时，抽取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

不破坏最小销售包装。

3.3 样品处置

应当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签封，同时在封条上标注出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样

品应由包装材料全部包裹，为防拆封，可采用透明胶带缠裹。

4、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表 2执行 GB/T32610-2016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耐摩擦色牢度 GB/T 29865-2013

2 甲醛含量 GB/T 2912.1-2009

3 pH 值 GB/T 7573-2009

4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 17592-2011

GB/T 23344-2009

5 吸气阻力 GB/T 32610-2016

6 呼气阻力 GB/T 32610-2016

7
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断裂

强力
GB/T 13773.2-2008

8 呼气阀盖牢度 GB/T 32610-2016

表 3 执行 GB2626-2019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过滤效率 GB 2626-2019

2 呼吸阻力 GB 2626-2019

3 呼气阀气密性 GB 26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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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4 呼气阀保护装置 GB 2626-2019

5 死腔 GB 2626-2019

6 视野 GB 2890-2009

表 4 执行 GB/T38880-2020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颗粒物过滤效率
YY 0469-2011

GB/T 32610-2016

2 甲醛含量 GB/T 2912.1-2009

3
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断裂

强力
GB/T 32610-2016

4 吸气阻力 GB/T 32610-2016

5 呼气阻力 GB/T 32610-2016

6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 17592-2011

表 5 其他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过滤效率/颗粒物过滤效率

GB 2626—2019

GB/T 32610—2016

YY 0469—2011

2
呼吸阻力/吸气阻力/呼气阻力/通气阻力

/压力差

GB 2626—2019

GB/T 32610—2016

GB/T 38880—2020

YY 0469—2011

YY/T 0969—2013

3
头带/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

断裂强力

GB 2626—2019

GB/T 32610—2016

YY 0469—2011

YY/T 0969—2013

5、判定原则

1）、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

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第 4 页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

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

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

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2）、综合判定：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

目符合××标准要求，依据《202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当有不合格项目，判定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202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6、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

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做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二）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

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

结论。

四、抽查工作进度要求

1、本次抽查任务由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承担见表 6。

表 6任务安排表

序号
抽查区域 抽查批次/批 抽样机构 检验机构

1
西咸新区生产企业、销

售企业

儿童口罩：10

其他口罩：10

山东腾翔产品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2、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抽查文件下达后，由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组织召开抽检任务布置会，按文件规定时间完成抽样、检验，检验结果确认和异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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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情况汇总，编制总结和产品质量分析报告上报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安

排见表 7。

表 7任务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

1

召开任务布置会、安排抽查工作，明确工作

纪律，对参与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抽查方案、

相关标准等

根据西咸新区文件要求制定

2 完成抽样、检验 根据西咸新区文件要求制定

3 完成结果确认及异议处理 根据西咸新区文件要求制定

4 完成抽查结果的汇总、分析上报 根据西咸新区文件要求制定


